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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2020年河西乡来连村委会大坪子自然村村民活动室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帮助梁河县河西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根据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云南省沪滇扶贫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项目管理办法》、《关于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20年河西乡来连村委会大坪子自然村村民活动室建设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的请示》的复函》（青夏街函[2020]5号）及镇乡结对有关文件精神，安排2020年项目资金50万元，用于河西乡来连村委会大坪子自然村村民活动室建设项目。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我乡严格按照建设内容，结合来连村实际，及时组织力量编制实施方案。
一、项目区概况
（一）基本情况
大坪子属于半山区，地处来连村民委员会东部，其范围东至丙赛，南至芒岗，西至来连自然村，北至永兴自然村。距离村委会1公里,距离乡政府8.5公里，国土面积0.4平方公里，海拔1170米，有耕地393亩，其中人均耕地0.80亩，有林地181亩。全村辖1个村民小组，有农户117户，有乡村人口508人，农业人口501人。民族有汉族、傣族、傈僳，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村寨。2019年全村经济总收入337.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092元。农民收入主要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 
（二）项目区社会经济概况
大坪子2019年农村经济总收入337.8万元，其中：种植业收入129万元，畜牧业收入130万元；林业收入0.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092元，农民收入以种植业、养殖业等为主。全村外出务工收入160万元，常年外出务工人数152人，其中省内务工93人，省外务工59人。
二、项目编制依据
根据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云南省沪滇扶贫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项目管理办法》和《关于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2020年河西乡来连村委会大坪子自然村村民活动室建设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的请示》的复函》（青夏街函[2020]5号）等文件。
四、项目建设内容与进度安排
（一）项目建设内容及工程技术设计方案
根据项目建设要求，结合来连村实际，经过反复宣传和研究讨论决定，河西乡来连村委会大坪子自然村村民活动室建设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村民活动室1栋，建筑面积492.66㎡，混凝土地坪598㎡、围墙、铝合金窗及其他附属配套设施等。
（二）进度安排
1.2020年5月初，完成实施方案编制、评审工作；
2.2020年5月中旬，完成项目招投标；
3.2020年5月底，组织施工单位进场施工；
4.2020年9月底前完成验收及结算工作。
五、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一）资金估算依据
1.财政资金文件；
2.设计图纸；
3.参考德宏建筑经济信息2020年4月份梁河县材料价格信息及梁河县市场综合单价；
（二）项目投资估算
项目投资分两个部分，预计总投资545077.42万元，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为项目管理费，按相关依据提取1%的项目管理费共计5000元，用于工程监理，不足部分由其它资金解决。
第二部分为项目工程建设费用540077.42元，具体工程建设投资详见《梁河县2020年河西乡来连村委会大坪子自然村村民活动室建设项目预算书》
（三）资金筹措方案
河西乡来连村委会大坪子自然村村民活动室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545077.42元（含项目管理费），资金筹措来源为：上海市青浦区夏阳街道帮扶资金50万元，群众投工投劳折资或村集体投入资金45077.42元。
六、组织管理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组织协调机构
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建立责任制，将责任和任务落到实处，领导牵头负责，落实责任，切实把控好资金、项目、统筹、质量“四关”，并对项目建设和资金运行情况进行全程跟踪监测，为保证项目按时、按量、按质顺利实施，经河西乡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项目建设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深入发动、形成合力。成立由乡、村、组成的建设实施领导小组，积极引导群众，从思想发动、组织动员，紧紧依靠全村村民，自觉投身护士坡自然村民族发展项目建设。
1、成立河西乡来连村委会大坪子自然村村民活动室建设项目实施领导小组：
   组  长：杨恩国   （乡人民政府乡长）
   副组长：叶相达   （乡人民政府武装部部长）
成  员：段生山   （乡党政综合办主任）
李叶奖   （乡扶贫办副主任）
杜德川   （乡项目办主任）
        梁兆刚   （乡扶贫专干）
        余英泽   （乡项目办人员）
        龚明艳   （乡财政所所长）
        尹可强   （来连村支书）
        左  欧   （来连村第一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乡项目办，办公室主任由叶相达同志担任，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指挥、协调、组织实施项目规划、项目建设、资金筹措、质量监督、管理、初验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严格按照项目批复负责项目实施的监督及组织管理。
2、河西乡来连村委会大坪子自然村村民活动室建设项目理事会
理 事 长：蔺保法
成    员：江宗文、江宗凡、蔺应福、邵曰忠
工作职责：负责宣传发动、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组织群众投工投劳筹资，对项目资金进行监管，配合项目施工单位实施好各个项目，抓好后续管理。制定和完善村规民约，强化项目设施后续管理，提高使用综合效益。
（二）资金管理
加强资金管理，实行乡级报账制，项目资金使用进行公开、公示，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对项目资金严格按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执行，严格实行报账管理，村、组项目实施领导小组明确分工，指定专人管理，对项目建设和资金运行全程跟踪监测，并按照项目活动公开资金使用情况。
（三）项目管理
在项目规划、建议、评估中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把政府必要的扶持与发挥群众自力更生的精神结合起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建立后续管理和巩固提高措施，结合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和有效实施，加强对项目实施成果的管理，以充分发挥好扶贫项目的效益。
1、项目单位职责
项目采取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制。各项目相关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组织与领导，抓好项目的监督管理和项目实施，落实责任制，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项目建设单位制定详尽的项目实施方案，上报梁河县脱贫攻坚指挥部，由梁河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审查后，再报县人民政府审核批复；项目建设单位根据批复文件开展招投标工作并组织实施,制定各项工作措施，对项目实施进行指导,落实项目相关工作，完成初级验收，收集全部项目资料归档备查，及时上报项目实施执行情况，待县级验收。
2、项目招投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四）项目档案管理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记录、收集、整理好各种档案材料，并且归类、立档，直到审计结束完成归档。
七、效益分析
本项目属公益事业范畴，以服务于社会，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农村文化资源匮乏的状况为主要目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外部效果，所产生的效益难以用货币量化表示，本项目大部分表现为社会效益、间接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因此应以宏观的特点，把该项目的建设与条件改善等宏观效益综合在一起来评价，综合进行分析。
[bookmark: _Toc10920]（一）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不仅解决了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农民业余文化生活不丰富等问题，也是改善大坪子自然村总体形象的重要举措。使村民茶余饭后有活动的场所，引导村民多开展积极向上、内容丰富多彩的活动，使生产生活条件、村容村貌和文化氛围得到大大改善，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不断提升群众的思想观念和创新发展思路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社会效益明显。
[bookmark: _Toc8577]（二）经济效益
本工程作为一项公益事业项目，本身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但由于工程施工建成后完善了河西乡来连村委会大坪子自然村基础配套设施，提高了大坪子自然村现代化和文明程度，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打造生态新村，吸引投资，进而改变生活生产模式，由此产生的间接经济效益也将是可观的。
[bookmark: _Toc5055]（三）生态效益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已逐渐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促进社会和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我国环境保护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本项目在设计和建设中，在满足人民生产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始终围绕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这一主题，把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主要目标。通过活动室建设项目的实施，活动室及周边环境得到改善，人居环境明显提升，生态环境得到更好保护，生态效益大大提高。
总之，通过项目的实施，不仅解决了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农民业余文化生活不丰富等问题，也是改善自然村总体形象的重要举措。使村民茶余饭后有活动的场所，引导村民多开展积极向上、内容丰富多彩的活动，使生产生活条件、村容村貌和文化氛围得到大大改善，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不断提升群众的思想观念和创新发展思路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项目受益群众117户508人，其中建档立卡户15户63人。

附：1.梁河县2020年河西乡来连村委会大坪子自然村村民活动室建设项目施工设计图
2.梁河县2020年河西乡来连村委会大坪子自然村村民活动室建设项目预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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